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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4:30 以现

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在公司深圳办公室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
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温志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黄达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六届董

事届满止。 黄达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因董事石磊先生已离任，为了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好地运作，补选黄达先生

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本次补选前后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如
下：

本次补选前：
战略决策委员会：温志平先生、梁昭亮先生、石磊先生（已离任）、陈泽虹女士、

傅冠强先生，其中温志平先生为召集人。
本次补选后：
战略决策委员会：温志平先生、梁昭亮先生、黄达先生、陈泽虹女士、傅冠强先

生，其中温志平先生为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简历：

1、黄达先生，男，1989 年 8 月生，硕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
High� Definition� Energy� 研究员、友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中心负责人、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黄达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也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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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
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

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2020 年 5 月
1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和下午 13:00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广场 A 座 2405 室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温志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4 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2 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82,579,7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461%。 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 名，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1,387,01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1
名，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92,7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股份
1,192,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95%。

2、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82,26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34％；反

对 3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8,8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2,26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34％；反

对 3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8,80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2,24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92％；反

对 3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28,8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82,24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92％；反

对 3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66％；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82,248,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92％；反

对 3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28,8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6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72.2478％； 反对 302,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375％； 弃权
2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1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1,512,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079％；反

对 1,06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5391％；反对 1,06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6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82,163,6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61％；反

对 39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97％；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7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65.1128％； 反对 396,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2104％； 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6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2,257,5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8％；反

对 3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59％；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7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72.9857％； 反对 302,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3375％； 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69％。

表决结果：黄达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2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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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收到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 2019074 号。 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
查。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24 日、2019 年 10 月 23 日、2019 年 11 月

21 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2020 年 1 月 21 日、2020 年 2 月 21 日、2020 年 3 月 20 日
及 2020 年 4 月 21 日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
险提示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65、2019-069、2019-075、2019-080、2019-092、
2019-100、2019-108、2019-130、2020-007、2020-010、2020-016、2020-02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
进展文件，如果收到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公司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

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将因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
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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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
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 号 8 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304,429,728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241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 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303,416,728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4.060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3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13,000 股，约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 0.1805%。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总股数

的 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5,7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7%；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5,6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96,4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反对 11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弃
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306,3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300%；112,7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501%；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9%。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5,7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7%；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5,6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5,7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7%；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5,6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99%。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1,8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1,7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4%。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2,680,1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53%； 反对 1,725,1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6%；
弃权 2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690,0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308%；1,725,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6.7888%；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4%。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1,8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1,7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4%。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年度采购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77,6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0%；反对 14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7%；弃

权 3,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87,5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81%；148,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029%；3,8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0%。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0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04,281,82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23,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5%；弃
权 2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6,291,737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4%。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各议案均为
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
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臻臻、邢志华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0-40 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16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黄臻臻、邢志华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
席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证， 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 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公告和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的
《股东名册》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
司出示的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票帐户卡
等，其真实性应当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
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
是否一致。

4.� 公司股东使用其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操作行为均代表股东行为，股东应当对此一切法律后果负责。

5.� 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合
法性发表意见。

6.�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一并公告。
7.�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法

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所律师现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召集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奥

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法定期限内以公告方式发出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在厦门市湖里

区安岭二路 31-37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和公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 其中：（1）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 就会议通知中所列的事项进
行了审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
一致，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以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
计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2 人，代表股份 304,429,728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 561,252,500 股的 54.2411%，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8 人，代表股份 303,416,728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4.0606%；

（2） 通过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4 人， 代表股份
1,013,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805%。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已在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汇总统计结果。 本次投票表决由两名股东代
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1.�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5,7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27%；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5,6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199%。

2.�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96,4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62%；112,7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70%；2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306,3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300%；112,7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7501%；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199%。

3.�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5,7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27%；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5,6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199%。

4.�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5,7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27%；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5,6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638%；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0,6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199%。

5.�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1,8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4%；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1,7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804%。

6.�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2,680,128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253%；1,725,1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66%；2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690,0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72.8308%；1,725,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6.7888%；2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804%。

7.� 经统计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1,8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4%；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1,7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804%。

8.� 经统计，《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年度采购担保额度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77,6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00%；148,3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87%；3,8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87,5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6381%；148,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2.3029%；3,8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0.0590%。

9.� 经统计，《关于增加 2020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的具体表决结果为：
304,281,828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14%；123,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05%；24,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8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6,291,737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033%；123,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9163%；24,5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0.3804%。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致此书！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孙卫星 经办律师 ：黄臻臻
邢志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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